
峨山彝族自治县富良棚乡人民政府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一）
项目名称

富良棚乡村组干部2026年工资及村组2026年办公经费项目

立项依据

《峨山县推行村级组织大岗位制的实施方案》《峨山县村（社区）干部理办法（试行）》
项目实施单位

峨山彝族自治县富良棚乡人民政府基层党建办公室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中共玉溪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推行村级组织大岗位制的指导意见》的相关精神，为适应新时代农村工作的需要，按照“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权责清晰、运行规范、协调高效”的思路，积极稳妥推行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级组织大岗位分工负责制，充分调动村干部积极性、主动性，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和干部人才支持。
项目实施内容

（一）2026年村组干部补贴经费
保证村（社区）干部岗位补贴在现行标准基础上达到“543”目标，即按“正职”每人每月5,000.00元、“副职”每人每月4,000.00元、“委员”每人每月3,000.00元的标准核定村（社区）干部岗位补贴。按村（社区）干部每月岗位补贴10.00%的标准确定绩效补贴，即“正职”每人每月5,000.00元、“副职”每人每月4,000.00元、“委员”每人每月3,000.00元，根据年度考核情况兑现，绩效补贴由县级财政单独预算 予以保障。在职村（社区）干部参加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补助标准，以及村（居）民小组干部误工补贴、绩效补贴标准，按照《关于建立村组干部岗位补贴长效机制的通知》（峨组发〔2019〕11号）规定执行。村（社区）干部兼任村（居）民小组干部的同时全额领取该岗位补贴。

村干部“一肩挑”、村委副书记、村委副主任、村监委主任、村民小组干部“一肩挑”、村民小组书记及村民小组长共计104人，金额共计2,847,006.68元。
（具体参照富良棚乡2026年村组干部补贴测算表）

（二）2026年其他村组干部待遇补助经费
村三委委员、村民小组副组长共计55人，金额共计246,074.05元。

（具体参照富良棚乡2026年其他村组干部补贴测算表）
（三）2026年村委会及村组工作业务经费
村级办公经费按照：每个行政村每年30,000.00元进行补助，共有7个行政村，金额共计：30,000*7=210,000.00元；

村民小组工作经费按照：每个自然村1,000.00元进行补助，共有55个自然村，金额共计：1,000*55=55,000.00元；

资金安排情况

本次预算涉及三个方面，金额共计3,358,080.73元，分别是：
（一）2026年村组干部补贴经费
保证村（社区）干部岗位补贴在现行标准基础上达到“543”目标，即按“正职”每人每月5,000.00元、“副职”每人每月4,000.00元、“委员”每人每月3,000.00元的标准核定村（社区）干部岗位补贴。按村（社区）干部每月岗位补贴10.00%的标准确定绩效补贴，即“正职”每人每月5,000.00元、“副职”每人每月4,000.00元、“委员”每人每月3,000.00元，根据年度考核情况兑现，绩效补贴由县级财政单独预算 予以保障。村干部“一肩挑”、村委副书记、村委副主任、村监委主任、村民小组干部“一肩挑”、村民小组书记及村民小组长共计104人，金额共计2,847,006.68元。
（二）2026年其他村组干部待遇补助经费
村三委委员、村民小组副组长共计55人，金额共计246,074.05元。

（三）2026年村委会及村组工作业务经费
村级办公经费按照：每个行政村每年30,000.00元进行补助，共有7个行政村，金额共计：30,000*7=210,000.00元；

村民小组工作经费按照：每个自然村1,000.00元进行补助，共有55个自然村，金额共计：1,000*55=55,00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村组干部工资发放需国库集中支付，每月待富良棚乡人民政府党建办根据村组干部日常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并造册，富良棚乡财政所根据县财政支付通知每个月按时发放村组干部工资。村组干部年终绩效则在年末时由乡党委、乡政府综合考核后确定优良村干部并造册，待县财政通知后及时发放。行政村、村民监督委员会及自然村的办公经费，于年末待县财政通知后由财政所统一发放至个村账户中。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在全乡推行村级组织大岗位制，通过缩减人员、完善制度、加强管理，努力建设一支扎根农村、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廉洁履职、相对稳定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村干部队伍，重点解决村基层组织弱化、工作效率不高、工作推进乏力、服务能力不强，村干部工作不在状态、业务素质偏低、分工合作不明、群众满意度和认可度不高等问题，着力提高村干部工作积极性和为民服务能力。充分调动村干部积极性、主动性，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干部人才支持。

